
맣 뚫 쪡 짧 믡 놣 쿕 믹 뷰 맜 샭 뻖

粤社保函〔2020〕50号

맘폚ퟶ뫃탂탍맚ힴ늡뚾룐좾뗄럎퇗틟쟩럀뿘

웚볤릤짋놣쿕듽폶놣헏릤ퟷ뗄춨횪

各地级以上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（中心）：

当前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。为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精神，贯

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及省委省政府的决策

部署，依法落实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应急处置人员的工伤

保险待遇，为奋战疫情一线工作人员织就工伤保障网，助力打赢

疫情防控阻击战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聚焦应保尽保，精准推动参保扩面工作

依法参加工伤保险是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待遇的前提。为

切实保障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（以下简称“新

冠肺炎”）的医务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伤保险权益，针对目前个别

地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未全员参保的问题，各地要重要关注并推

进事业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工作，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工

作机制，统筹运用税收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数据资源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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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信息比对，精准扩面，要积极协调当地有关部门按照《关于我

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

〔2012〕6号）的规定，落实资金保障，及时为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保险费用，实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保

险全覆盖，解决防控一线职工后顾之忧。

二、聚焦应治尽治，加强工伤医疗救治保障

为保障工伤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各地要坚决落实我省

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针对性措施，一是用好工伤医疗救

治预付款。加强与工伤认定部门信息对接，按规定及时拨付救治

预付款，确保专款专用，确保工伤职工得到全面救治。省局统一

制定了工伤医疗救治预付款申请函和定点收治机构申请资金明细

表范本，供各地市参考使用。二是取消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协议机

构和目录限制。落实粤委发办发电〔2020〕22号和粤人社函〔2020〕

17号的要求，感染新冠肺炎的工伤医疗救治不受工伤保险协议医

疗机构限定。对于感染新冠肺炎的工伤职工救治使用的符合工伤

保险的药品目录、诊疗项目目录、住院服务标准，及国家和省卫

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所覆盖

的药品和诊疗项目以及其使用有关住院服务设施的费用，纳入工

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。三是建立工伤保险异地就医转诊无缝衔接

机制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工伤职工未能按照《广东省工伤保险基金

省级统筹业务规程》第一百二十六条、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办理转

诊转院申请和异地就医备案的，允许疫情结束后三个月内补办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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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，逾期办理不影响相关待遇的核发。四是解决医疗费垫资跑腿

问题。工伤职工在认定工伤前发生的医疗救治费用由基本医疗保

险基金按规定支付，认定工伤后由工伤保险基金向基本医疗保险

基金结算。五是及时提供工伤就医指引。各地要及时在本单位门

户网站公布 2020年工伤保险服务协议机构名单，方便工伤职工就

医查询。

三、聚焦按时足额，开辟待遇支付绿色通道

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工伤待遇按时足额发放，对因履行工作

职责感染新冠肺炎的医务及相关工作人员在认定工伤后，原则上

3个工作日内完成待遇审核支付。一是统一调整待遇参数和校验

规则。疫情防控期间，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

采用的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参数在国家正式通知

未下达前，先暂时按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 2019年相关标准作为

参数计发，待人社部发布 2020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核定标准后正

式核定，并予以清算。省局已在大集中系统中统一修改了相关参

数，并调整了三项长期待遇资格认证的校验规则，保障各项待遇

按时足额发放。未上线省集中式业务系统的地市应及时按省局要

求做好本地系统的更新调整，确保全省执行标准和做法一致。二

是准确执行延缴期间的待遇支付政策。按照粤府明电〔2020〕9

号和《粤人社函〔2020〕24号的规定，疫情期间用人单位未按时

办理参保缴费登记、申报缴款、待遇申领等业务的，允许在疫情

解除后三个月内完成补办，延长期间工伤保险待遇正常享受；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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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期间对于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未按时办理资格认证的，

不暂停长期待遇的发放。三是提前发放工伤保险待遇。疫情防控

期间，各市原则上于每月 5日前生成待遇支付计划并推送至省清

算平台，每月 10日前将本月三项长期待遇发放到位。同时要加强

与同级财政、金融机构等部门协商，加强基金预算支出管理，提

前做好按季度用款计划和必要时的紧急用款申请。

四、聚焦高效便捷，推行“不见面”服务

各市应大力推行“不见面”业务办理模式，减少现场办理，降

低交叉感染风险。省大集中系统已开发了网办功能，工伤保险经

办 16项公共服务事项涉及 18项业务全部实现“不见面”办理，其

中 12项业务实现“零跑腿”，6项业务为初审通过后通过邮寄办

模式实现非现场办理。各市要积极推广使用，提高群众办事体验。

已使用省大集中系统网办模块的地市，要及时公布网上经办平台

网址、APP、申领流程及办事指南，引导单位和个人通过网上办

理业务、查询业务进度和结果，同时公布详细邮寄地址、待遇审

核咨询电话，确保及时收件、接听电话并从速办理。未使用省大

集中系统网办模块的地市，参照以上标准和要求推进本地区网办

工作。

五、聚焦部门协同，建立信息对接机制

各级经办机构要建立信息对接工作机制，及时与工伤认定、

劳动能力鉴定部门、医疗定点收治机构共享工伤认定、鉴定、医

疗信息，以便提前做好工伤医疗救治预付款的拨付和工伤待遇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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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支付准备工作。未实现联网结算的就医单据和发票等资料，应

主动与收治机构对接获取，降低经办同志审核就医单据被传染风

险；加强与财政、税务、住建等部门联动，及时掌握工伤保险省

级统筹基金拨付情况，收集单位参保扩面、工程按项目参保、事

业单位人员参保等信息，助力将工伤保险各项待遇及时落实到位。

附件：1.关于申请拨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工伤保险

医疗救治预付款的函（参考范本）

2.工伤保险医疗救治预付款 XXXX年 XX月结算

明细表（参考范本）

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

2020年 2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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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맘폚짪쟫늦뢶탂탍맚ힴ늡뚾룐좾럎퇗릤짋놣쿕

튽쇆뻈훎풤뢶뿮뗄몯
（参考范本）

XXX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肺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，切实做好因履行工作职责而感染新

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伤医疗救治保障工

作，现申请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工伤保险医疗救治预付款 XX

万元拨付至我院指定账户。

截至 XXXX年 XX月 XX日，我院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

伤患者 XX人，经测算，暂时共需资金 XX万元（含门诊和住院

费用），专项用于因履行工作职责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

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伤医疗救治，符合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规定的

相关费用从预付款中支出。

我院银行账户信息如下：

户名：XXX

账号：XXX

开户银行：XXX

XXX医院

XXXX年 XX月 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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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릤짋놣쿕튽쇆뻈훎풤뢶뿮 XXXX쓪 XX퓂뷡쯣쏷쾸뇭

（参考范本）

医疗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 单位：元

序号 身份证号码 姓名 就医时间 费用总额 自费金额 工伤保险基金应付金额

（1） （2） （3） （4） （5） （6） （7）

合计

制表日期：

栏目关系：（5）=（6）+（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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